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受刑人 0 年第 0 次自主監外作業遴選報名

資訊 

一、時間：自 000年 00月 00日起至 000年 00月 00日止。 

二、應具備下列情形 

(一) 健康情形適於監外作業。 

(二) 最近 6個月內無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行為而受懲罰。 

(三) 於本監執行已逾 2個月。 

(四) 刑期 7年以下，殘餘刑期未逾 2年或 2年內可達陳報假釋條件；或

刑期逾 7年，殘餘刑期未逾 1年或 1年內可達陳報假釋條件。 

(五) 具參加意願。 

(六) 拘役或易服勞役受刑人須符合前開第(一)、(二)、(三)、(五)項。 

三、不得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 執行中有脫逃行為或有事實足認有脫逃之虞。 

(二) 犯刑法第 161條所列之罪。 

(三)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但初犯或犯同條例第 10條及第 11條之

罪，不在此限。(例如：初犯之販賣、運輸、製造、轉讓、引誘等

者；或初犯、累犯、再犯之吸食、持有者，機關均得予遴選之。) 

(四) 犯刑法第 91-1條第 1項所列之罪。 

(五) 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 條第 2 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或同法第 61 條

所稱違反保護令罪。 

四、家庭支持程度高，具家屬或親友提供外出書面保證者，得優先遴選。 

五、優惠處遇: 

 (一) 參加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滿 3個月，可申請返家探視。 

 (二) 蒸飯箱、飲水機及脫水機供其使用。 

 (三) 接見: 自主監外作業之受刑人，排定於每月第一個星期日或外出作

業上班日平日夜間辦理接見，累進處遇三、四級別之受刑人可申請

每週 1 梯次；累進處遇一、二級別之受刑人可申請每週 2 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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